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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

外籍教師（學生）申請以居住者稅率計稅保證書 

玆保證申請人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每年在台

居留累計天數將達 183 天以上，若有未達 183 天者，將負補徵稅款之責。 

申請人 

姓  名 

 
 

(□本人已瞭解並同意下方個資說明) 

人員代號/學號  

居留證號碼  居留證有效期限  

護照號碼  國別  

服務單位/就讀系別  

保證人姓名  人員代號  

服務單位  職  稱  

保證人 

簽 名 
 日  期  

申請人 

發聘單位章 

（工讀單位章） 

 認證人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保證人資格限本校專任教職員。 
二、外籍教師敬請檢附申請人居留證影本及保證人服務證影本，併同保證書送發聘單位認證

後，以公文傳送預算組。 
三、外籍學生（僑生）敬請檢附申請人居留證影本及保證人服務證影本，併同保證書送工讀

單位認證後，以公文傳送生活輔導組。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（財務處/生輔組填列） 

編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： 

※依據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規範，隱私權政策聲明網頁請參考 http://www.tku.edu.tw/privacy.asp，  
本保證書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將僅限使用於本校財務處業務相關服務使用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。 

保存年限：7 年 

http://www.tku.edu.tw/privacy.asp

